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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（2021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专项资金

项目单位：新丰县丰城街道办事处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谭敏

联系电话：2293130

填报日期：2022 年 4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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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2021 年财政局下拨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专项资金 30

万元，主要用于购买消防器材、消防宣传、消防设施的安装，

以完成整治工作任务，确保顺利通过市政府的检查验收并摘

牌销案，对照以往验收标准要求并结合街道组织开展一次全

面消防摸底排查结果，支付市消防栓建设 11 个、检查“三

合一”场所、群租屋的覆盖率达 10%，检查出问题的整改落

实率达 90%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2021年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专项资金自评得分92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2021 年财政局下拨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专项资金 30

万元，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共支付 30 万元，支付比例

为 100%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已完成 2021 年北区社区火灾高风险区域整治工作，对

整个辖区内的 350 家场所进行全面整改工作，到目前为止，

所有“三小”场所已配备两器一灯，所有“三合一”场所已

进行整改，新建市政消火栓 11 个，台账资料整理也已经完

成，已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顺利通过市第三方验收。2.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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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全市 2020 年火灾高风险

区域整治工作检查验收结果的通知》（韶府办发函〔2021〕111

号）文件，2021 年 4 月，市政府组织对韶关市 2020 年挂牌

督办的 10 个火灾高风险区域整治工作进行了评估验收。经

综合评定，10 个火灾高风险区域全部按期完成整治任务，验

收合格，予以摘牌。其中，新丰县丰城街道南区社区验收得

分 95.74，排名全市第一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资金发放及时，资金发放完成率 100%，为 10 个火灾高风险

区域全部按期完成整治任务，验收合格，予以摘牌提供了资

金保障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资金到位时间较晚，支付资金时间短，为 2021 年 12 月

集中支付完毕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加快资金预算，提前做好资金申请、使用准备。


